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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4/2021_2022__E4_BF_A1_

E6_81_AF_E4_BA_A7_E4_c80_304003.htm 信息产业部关于针

对社会反映热点问题加强信息服务业务市场重点整治的通知

（信部电〔2007〕29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

；中国电信集团公司、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、中国移动通

信集团公司、中国联通有限公司、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、

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： 近年来，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省（区

、市）通信管理局（以下称电信监管部门）的组织推动下，

电信服务领域围绕电信服务质量、信息服务收费、不良信息

内容等问题开展了多个专项活动，在解决社会反映热点问题

、规范市场经营行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

。但社会对信息服务业务市场问题仍然十分关注，日前全国

纠风工作会议提出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的“价格欺诈、消费陷

阱、霸王条款”等方面的问题在电信服务行业主要集中在信

息服务业务领域。为进一步解决当前信息服务业务市场存在

的群发短信诱骗消费、不明扣费、未明码标价、不良信息内

容、虚假宣传等五类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，贯彻全国纠风工

作会议精神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，结合部已开展的“诚信

服务、放心消费”行动、“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”、

“阳光绿色网络工程”、“移动通信网络不良信息专项治理

活动”和“治理和规范移动信息服务业务资费和收费行为专

项活动”等工作，部决定在全国范围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服务

业务（特别是移动信息服务业务）市场的重点整治，大力查



处违规行为，严厉惩治违规企业，完善建立市场治理长效工

作机制，有效净化信息服务业务市场环境。现提出以下要求

： 一、向社会公示提供信息服务业务的企业信息，接受用户

投诉和社会监督 电信监管部门应于6月底之前，将本部门颁

证的或持部颁证在本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信息服务企业（以

下简称为SP企业）的有关信息，包括：公司名称、许可证编

号、法人代表姓名、业务接入代码、客服电话、所接入的运

营商名称等，在本部门网站上统一向社会公示。同时公布本

部门用户申诉举报电话和相应的电子邮箱以及各基础电信企

业（包括集团公司和省级公司，下同）设立的投诉举报方式

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各基础电信企业应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移动通信网络不良信息传播治理的通知》（信部电〔2005

〕456号）和《关于规范移动信息服务业务资费和收费行为的

通知》（信部清[2006]574号）等文件要求为SP企业提供接入

服务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基础电信企业应公示由其负责接入

和代收费的SP企业的有关信息，包括：公司名称、许可证编

号、业务接入代码、客服电话、所提供具体业务名称、业务

内容、资费标准等信息，及其他应告知用户的事项。同时公

布本企业设立的投诉举报方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